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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城華人浸信會國語堂主日學 《 從聖經正視靈恩與靈恩運動 》 

 

第三課   聖靈感孕與神蹟奇事 (學員筆記) 

 

參考經文：太 1:18-25；路 1:25-38 

引言：1. 聖靈感孕、童女生子的教義之爭論，僅次於復活的教義 

      2. 上列經文淺釋   

      3. 聖靈感孕的反調 

 
一.  耶穌是聖靈感孕由童女馬利亞所生的神學意義： 

1. 接受聖靈感孕就是接受聖經的權威 

 

2. 聖靈感孕是道成肉身的必須條件 

 

3. 聖靈感孕是保證耶穌無原罪 

 

4. 聖靈感孕是救贖的必備條件 

 

5. 聖靈感孕是象徵神人和好 

 

6. 聖靈感孕是三位一體的神的同工 

 

7. 聖靈感孕是一個神跡 

 

二. 聖經中的神跡  

1. 神跡的定義：神跡乃是神突破自然定律，介入人類的歷史和個人生活中的工作。 

例：藥物的醫治是「自然」； 

    神跡醫治是「超自然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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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 兩者的共同點，都是神的工作。 

2. 聖經中的神跡是例外而不是常規。 

 

3. 「神跡」並非聖經中的神所專有的。 

 

4. 聖經是重視神透過祂的話語改變人生命的能力多過神跡的能力。 

 

三. 基督時代和初期教會的神跡 

    神跡和奇事在新約的時代，是神用來證明基督和使徒的身份和信息。 

        (路加福音 7:22-23) 

        (希伯來書 2:3-4) 

 
四. 聖經中對神跡奇事所持的基本信念和教導 

1. 聖經若不是強調神跡，為何耶穌行神跡？ 

   (參：賽 35:5-6、約 20:30-31、路 4:40-44) 

 

2. 使徒行傳為何有神跡奇事？ (參：林後 12:12、來 2:3-4) 

 

3. 在初期教會，神跡奇事是否經常有？ 

 

4. 神跡奇事是使徒事工的中心還是只是一個重點？ 

 

5. 耶穌有沒有差派教會去行神跡奇事？(參太 10:1、8；徒 10:42-43) 

 

6. 是否所有信徒都應該行神跡？ (約 14:12-13；林前 12:11、29-30) 

 

7. 聖靈與新約記載的神跡有何密切的關係？ 

 

8. 神跡奇事是否是傳福音最有效和不可或缺的方法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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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(徒 14:1、13:48-49、路 16:31、約 20:30-31、6:1-4) 

9. 神奇跡事是否保證： 

    (1) 有效的傳福音； 

    (2) 真實的信心； 

    (3) 快速的屬靈成長； 

    (4) 以及與神深交的經歷？ 

    (約 2:23-25、6:22-69)、林前 1:18-24) 

 

10. 神對神跡有什麼計畫？ 

 

11. 今日所發生的神跡可否與耶穌及使徒所行的神跡作比較？ 

 

12. 是否所有神跡奇事都是出於神？ (太 7:22-23、24:24、帖後 2:9、啟 13:13-14) 

 

 

結論：應多認識基督，免得從一個「完全沒有經歷」的極端變成一個「只注重經歷」的另   

一個極端。 

 

 


